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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64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255 号提案的答复函

民进晋江市总支部：

您们提出的《关于我市电商经济与 ODR 机制融合的建议的提

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双线融合，推进 ODR 持续扩容。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的统

一部署，我市大力开展消费纠纷在线和解（ODR）机制建设，推

进线下、线上处理双渠道融合。一是线下走访调研诚信守法经营、

商品服务质量良好的企业，深度普及 ODR 机制在提升企业满意度、

拉近消费者与企业距离、降低售后服务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落实

“企业自愿申请，市场监管部门审核把关”的工作要求，积极发

展民生领域信誉度较高、规模较大、自身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加

入 ODR 机制。二是线上大力推进消费纠纷在线和解机制建设，积

极引导企业将服务端口前移，化“调解”为“和解”；引导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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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运用 ODR 系统大数据技术，掌握自身经营薄弱环节，提高产

品服务质量，为消费者提供“不出门、不用跑、可跨区”的消费

维权新方式。

2020 年以来，我市不断扩大 ODR 企业平台的覆盖面，从最初

的 5 家逐步扩展至现在的 34 家，并结合电子商务高速发展这一

态势，积极将辖区规模型电商企业逐步纳入 ODR 平台管理中来，

现已发展安踏、多一度、舒华、利郎、斐越（斐乐）等 15 家电

商企业，占全市 ODR 企业的 44.12%。

二、精心培育，引导 ODR 稳步提效。一是压实企业责任。督

促企业落实“四有一健全”的要求，建立消费投诉处理机制，确

定专人每天登录平台，及时处理投诉，切实规范 ODR 管理制度流

程，不断提升 ODR 运行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明确 ODR 对口联系

人，建立 ODR 企业微信群，密切沟通、快速协调、动态反馈、落

实责任，引导 ODR 企业不断提高诚信自律意识。二是加强行政指

导。组织对 ODR 企业开展培训，普及 ODR 操作流程、法律知识课

程，结合我市 ODR 电商企业多、网购纠纷多的特点，重点普及《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升企业处理消费纠纷能力，提高线

上和解成功率。三是强化跟踪反馈。安排专人跟踪催办，确保投

诉按时办结反馈。对每一单 ODR 工单办结后进行电话回访，了解

消费者对处置过程、处置结果及满意度情况。对投诉处置不及时、

满意度低的 ODR 企业进行约谈指导，必要时禁用 ODR 功能，整改

符合条件后方能开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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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 ODR 企业均运行良好，具有较为成熟的消费纠纷调

处能力及企业管理能力，共适用 DOR 在调解 1269 件，均在 10 个

工作日内办结，按时办结率 100%，ODR 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市

场主体自愿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三、多措并举，助力电商经济健康发展。一是强化规范指引。

着力将引导规范工作做在前，先后召集晋江市电商协会和网商会

理事会成员单位进行座谈，并在永和、池店等地开展电商企业行

政指导约谈会，结合投诉举报热点突出问题，深入普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提醒、警示电商企业避开网络销

售容易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在争取销售量的同时减少投诉量。

同时，组织与会电商企业签订行政指导书，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保证产品质量，杜绝虚假广告，积极维护晋江电商企业形象，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二是设立维权站点。目前我市共有电商园

1 个——鞋都电商园，是晋江最大的成品鞋批发市场，主要运营

模式为成品批发与办公出租相结合，售后服务由商家自行处理。

针对这一情况，晋江市市场监管局主动作为，坚持监管与服务并

重，指导园区相关企业在商标、广告等方面合规经营。设立 12315

消费维权服务点，以打造一个中心，做优服务和治理两篇文章为

目标，引导鞋都电商园不断做细做实电商调解服务工作，真正让

消费纠纷第一时间和解在企业、化解在基层、解决在源头。三是

宣传教育。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微

信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结合 6.18、双十一等



- 4 -

电商节日热点，及时发布警示教育及倡议书，动员社会各界关心、

支持、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营造浓厚社会氛围。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发力，不断扩大 ODR 企业覆盖面，推动

我市电商经济与 ODR 机制深度融合。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将 ODR 工作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不断拓宽纠纷处理途径；加强

与法院的协作配合，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建立纠纷快速在线

解决机制。加强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提升消费环境透明度、

经营者诚信度、消费者满意度，营造公平竞争的数字营商环境，

助力我市电子商务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附件：关于第 255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洪德意

经办人员：吴碧云

联系电话：13788800177

2023 年 6 月 1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司法局、商务局。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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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第 255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民进晋江市总支部：

第 255 号《关于我市电商经济与 ODR 机制融合的建议》已收

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将 ODR 机制广泛应用于电商经济领域

已完成事项

目前我市已发展安踏、361 度、舒华等多家龙头电商企

业作为 ODR 企业。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二
打通 ODR 平台与电商平台之间的数据。

已完成事项

在 ODR 工作推进中，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引导企业有效运

用 ODR 系统大数据技术，掌握自身经营薄弱环节，提高

产品服务质量，将服务端口前移，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提

供靶向作用。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打通 ODR 平台与电商

平台之间的数据。

原因

ODR 平台由市场监管总
局运营，电商平台由平
台所在区域监管部门负
责，数据打通需由国家
层面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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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 依托 ODR 模式构建行业信用体系。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依托 ODR 模式构建行

业信用体系。
原因

市场监管总局自 2022
年 11 月起在吉林、广
东、四川、新疆等地部
分城市开展消费投诉信
息公示试点，福建尚未
开展。后续我市将根据
上级部署逐步开展。

建议四

已完成事项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